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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94 

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 

  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

吉布提、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

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拉维、马耳他、

摩纳哥、荷兰王国、新西兰、北马其顿、挪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摩

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

班牙、瑞典、瑞士、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订正决议草案 

  推进从国际安全角度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负责任国家行为的行动

纲领 

 大会， 

 回顾其 1988 年 12 月 7日第 43/78 H 号、1998 年 12月 4 日第 53/70 号、1999

年 12 月 1 日第 54/49 号、2000 年 11 月 20 日第 55/28 号、2001 年 11 月 29 日第

56/19 号、2002 年 11 月 22 日第 57/53 号、2003 年 12 月 8 日第 58/32 号、2004年

12 月 3 日第 59/61 号、2005 年 12 月 8 日第 60/45 号、2006 年 12 月 6 日第 61/54

号、2007年 12月 5日第 62/17号、2008年 12月 2日第 63/37号、2009年 12月 2

日第 64/25号、2010年 12月 8日第 65/41号、2011年 12月 2日第 66/24号、2012

年 12 月 3 日第 67/27 号、2013 年 12 月 27 日第 68/243 号、2014 年 12 月 2 日第

69/28 号、2015 年 12 月 23 日第 70/237 号、2016 年 12 月 5 日第 71/28 号、2018

年 12 月 5 日第 73/27 号、20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3/266 号、2019 年 12 月 12 日第

74/28号和第 74/29号、2020年 12月 7日第 75/32号、2020年 12月 31日第 75/240

号、2021 年 12 月 6 日第 76/19 号和 2022 年 12 月 7 日第 77/37 号决议， 

 注意到在最新信息技术和电信手段的发展和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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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关切这些信息技术和电信手段可能用于违背维护国际稳定与安全目标

的目的，对民事和军事领域的安全造成损害， 

 又表示关切针对支持为公众提供基本服务的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的恶意信息和通信技术活动， 

 认为有必要防止为犯罪或恐怖主义目的使用信息资源或技术， 

 强调寻求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促进为和平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防

止因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而产生的冲突，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着重指出在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时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的重要性，同时弥

合数字鸿沟，在每个社会和部门建立复原力，并坚持以人为本的做法， 

 呼吁会员国在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时以 2010年、2013年、2015年和 2021年

政府专家组及 2021 年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不限成员名额工

作组的评估和建议以及 2021-2025 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安全和使用问题不限成员

名额工作组第一次年度进展报告1  和第二次年度进展报告、2  特别是通过这些进

程拟订的关于在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负责任国家行为不断演变的累积框架

为指引， 

 回顾政府专家组和 2021 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结论，即国际法特别是

《联合国宪章》对于维护和平与稳定以及促进开放、安全、稳定、可及与和平的

信息和通信技术环境是适用和必要的， 

 重申关于在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负责任国家行为的自愿和不具约束力

的规范可以减少对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风险，不寻求限制或禁止在其他方

面符合国际法却对负责任国家行为设定标准的行动，同时又重申鉴于信息和通

信技术的独特属性，可以逐步制定更多规范，并注意到今后酌情制定更多具有

约束力的义务的可能性， 

 回顾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领域的建立信任措施有助于预防冲突，避免误会

和误解，缓解紧张局势，回顾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为制定建立信任措施作出了重

大努力，并欢迎作为一项建立信任措施订立全球政府间联络点名录， 

 支持 2021-2025 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安全和使用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着重指出行动纲领提案与 2021-2025 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目前的工作相辅相成，

重申行动纲领应考虑到 2021-2025 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通过的协商一致成果， 

 重申在联合国主持下今后进行定期机构对话的机制，应是一个有具体目标

而且着重行动的进程，建立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包容各方、透明、以达成共

识为导向并以成果为基础,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A/77/275。 

 2 见 A/7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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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探索专门用于对商定规范和规则的执行情况采取后续行动以及制定

更多规范和规则的机制的效用， 

 强调指出迫切需要协助各国努力执行负责任国家行为框架，应对信息和通

信技术环境中新出现的威胁，在这方面能力建设对于各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安

全领域开展合作和建立信任至关重要，国家从国际安全角度使用信息和通信技

术方面的能力建设应以 2021 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最后报告3  所载能力建设

原则及 2021-2025 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一次和第二次年度进展报告为指引， 

 着重指出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方面全面开展能力建设至关重要，而要弥

合数字鸿沟，就需要可持续、有成效和负担得起的连通性解决方案，对发展中

国家而言尤为如此， 

 强调必须酌情进一步加强与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技术界的协作，

以加强信息和通信技术环境的安全与稳定， 

 着重指出缩小“性别数字鸿沟”的重要性，并强调在从国际安全角度对使

用信通技术的有关问题作出决策的过程中，务必促进妇女的全面、平等和切实

参与，发挥她们的领导作用， 

 欢迎 2021-2025 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次年度进展报告中的协商一致建

议，包括关于未来定期机构对话机制共同要素的建议，以及关于各国在不限成

员名额工作组第六届、第七届和第八届实质性会议上参与讨论行动纲领的范围、

结构和内容的呼吁， 

 回顾推进从国际安全角度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负责任国家行为的拟议联

合国行动纲领被设想为一个常设、包容各方、注重行动的机制，讨论现有和潜

在的威胁；支持各国的能力和努力，以负责任国家行为框架为指引，履行和推

进各项承诺；讨论并酌情进一步发展这一框架；促进与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接触

与合作；并定期审查在执行行动纲领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行动纲领今后的工作， 

 重点指出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77/37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4 中所载的结论，包括

关于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框架的结论，该框架以普遍确认国际法的适用性以及

对建立信任和能力建设的承诺为基础，是开展国际合作以营造一个开放、安全、

稳定、可及与和平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环境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须作为这一领

域今后所有多边工作的基线，又重点指出非常欢迎以包容和透明的方式审议关

于设立注重行动的机制的提案，以推动实施得到普遍认可的规范框架，并通过

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国家拥有实施该框架的能力，还着重指出 2021-2025 年不限

成员名额工作组应在关于行动纲领的进一步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包括为此在

2024 年和 2025 年举行专门的闭会期间会议，确保听取所有立场， 

__________________ 

 3 见 A/75/816。 

 4 A/7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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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欢迎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77/37 号决议，在各国所表达意见的基础上编写

的关于推进从国际安全角度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负责任国家行为的联合国行

动纲领的提案报告，包括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结论； 

 2. 又欢迎秘书处裁军事务厅与相关区域组织举行区域协商，交流对行动

纲领的看法； 

 3. 鼓励各国在 2021-2025 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安全和使用问题不限成员名

额工作组第六届、第七届和第八届会议以及专门的闭会期间会议上，通过有关

定期机构对话的讨论，讨论行动纲领的范围、结构和内容及其制定方式，并就

此提出建议，内容包括行动纲领将如何： 

 (a) 通过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各国实施负责任国家行为框架，其中包含

国际法、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规则和原则以及建立信任措施； 

 (b) 促进关于进一步发展该框架的讨论，包括加深对规范以及在使用信息

和通信技术方面如何适用现有国际法的共同理解，找出这些理解中的差距，并

酌情考虑是否需要额外的自愿、不具约束力的规范或额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义务； 

 (c) 推动开展包容性对话与合作，包括酌情与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对话与

合作； 

 4. 决定在 2021-2025 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结束后，至迟于 2026 年

设立一个联合国主持下的机制，该机制将是常设的、包容性的、面向行动的，

拥有大会第 77/37 号决议中申明的具体目标，具备 2021-2025 年不限成员名额工

作组 2023 年年度进展报告中以协商一致方式商定的未来定期机构对话的共同要

素，并决定该机制的范围、结构、内容及方式将基于协商一致成果，同时考虑

到根据第 77/37 号决议编制的秘书长报告、报告所载的各国意见、区域协商以及

与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对话； 

 5. 又决定将题为“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的项目列

入大会第七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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